
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
第 1 次院課程會議  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04年 12月 2日（二）中午 12時 

貳、地點：行政大樓一樓 A109會議室 

参、主席：魏炎順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潘虹吟 

肆、出席者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前次會議辦理情形： 

人文學院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會議 

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

1 
案由一：有關本校華語文教學學程設置

要點修正案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已提 103學年度第 2學

期校課程委員會議。 

建議解除列管 

 

2 案由二：有關語教系 104 學年度大學

部、碩士班、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教

學碩士學位班、華語教學碩士班、博士

班課程架構表修正案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3 案由三：有關諮心系 104 學年度大學

部、碩士班課程架構表修正案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4 案由四：有關台語系 104學年度大學部

課程架構表修正案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5 案由五：有關英語系 104學年度大學部

課程架構表修正案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6 案由六：有關諮心系自 104學年度停開

「就業服務與生涯發展」增能學程，並

新設「員工協助與就業服務」增能學程

案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陸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有關追認 104學年度課程架構「學習與教學實務」課程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因應教育部發布「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

則」，本校國研處訂定本校「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」，教學

助理依課程規劃需求分成學習型或勞僱型，104學年第 1學期教學助理審查會議決

議除部份課程為勞僱型教學助理外，其餘均為學習型教學助理。 

二、 據此，為使教學助理獲得完善學習機制，需由各學院於 104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

「學習與教學實務」課程（課程代碼 ZCH1003，選修 0學分 0小時，一全，課程備

註為『本課程分為通過或不通過』），以利學習型教學助理修習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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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有關本院是否研擬性別議題課程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辦理（會

議紀錄節錄本如 P.3）。 

二、 建議各學院研議至少提出一門性別議題課程（課程名稱上清楚敘明），並鼓勵學生

修習。 

決  議：本案提系主任會議討論研商共識，若有具體建議方案或實施課程後，再提下學

期各系課程委員或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捌、散會時間：下午 12時 5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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